非党政机关所办社会团体承诺书
本人作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社团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向登记机关郑重承诺：
1.本社团为非党政机关主办的社团法人。（注：党政机关含党的纪检机关、党的各工作部门、政法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各部门、政协机关及所属单位等）
2. 本社团属于由法人、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法律、法规自愿组成，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，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团体。
3. 本社团以财政预算资金以外的其他手段取得经费来源。
4.本社团拟投资设立公司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。
5. 本社团如实提交材料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社团法人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